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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：
楚竹書《周易》釋文辨正

黄志强
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１９９４ 年春，上海博物館自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
戰國竹簡，當中 ５８ 枚，上書 １ ８０６ 字，可與今本《周易》相對照。竹
書圖版 ２００３ 年刊布於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并附整
理者濮茅左所撰《考釋》，於文字訓詁、簡序排列多所發明。唯《周

易》成書於二千餘年以前，其文句斷讀，異説頗多，孰是孰非，甚難

論定。濮氏深於經學，所採斷句，泰半確當，然亦間有可議者。今

謹就涉及疊詞訓釋之簡文，管窺蠡測，希於經文句讀之正，有小

補焉。

【關鍵詞】《周易》　 戰國楚簡　 出土文獻　 經籍訓詁　 疊詞
　 古漢語句讀

一、緒　 　 言

經籍文辭古奥，句讀爲難。《韓非子·外儲説左下》載：

哀公問於孔子曰：“吾聞夔一足，信乎？”曰：“夔，人也，何故一足？

彼其無他異，而獨通於聲，堯曰：‘夔一而足矣。’使爲樂正。故君子曰：

‘夔有一足，非一足也。’”①

① 陳奇猷校注：《韓非子集釋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７４年，重印 １９５８年中華書局本，第 ６８６頁。



哀公之世，去古未遠，而■讀文句，有如此者。秦火以後，古讀不存，《新唐

書·藝文志》曰：

自“六經”焚於秦而復出於漢，其師傳之道中絶，而簡編脱亂訛缺，

學者莫得其本真，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。其後傳注、箋解、義疏之

流，轉相講述，而聖道粗明，然其爲説固已不勝其繁矣。①

漢儒論章句之作，可謂汗牛充棟，單就《周易》而論，已有施仇《周易章句》、

孟喜《周易章句》、梁丘賀《周易章句》、京房（前 ７７—前 ３７）《周易章句》、袁
太伯《易章句》、樊英《易章句》、劉表《周易章句》，凡七種②。惜諸書皆已亡

佚，今存漢人以章句爲名之作，僅王逸（８９—１５８）《楚辭章句》及趙岐《孟子
章句》二書而已。《楚辭章句·天問·叙》云：

昔屈原所作，凡二十五篇，世相教傳，而莫能説《天問》……既有解

説，乃復多連蹇其文，濛澒其説，故厥義不昭，微指不晢。……今則稽

之舊章，合之經傳，以相發明，爲之符驗，章決句斷，事事可曉，俾後學

者永無疑焉。③

由此可見，章句之爲用大矣。近人馮友蘭（１８９５—１９９０）指出：

章句是從漢朝以來的一種注解的名稱。先秦的書是一連串寫下

來的，既不分章，又無斷句。分章斷句，都須要老師的口授。在分章斷

句之中，也表現了老師對於書的理解，因此，章句也成爲一種注解的

名稱。④

惜漢儒所述，亦有未得正讀者。《周禮·天官·宫正》“春秋以木鐸修火禁

凡邦之事蹕”一語，鄭玄以“春秋以木鐸修火禁”爲句，唯《注》中又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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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歐陽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５ 年，第 １４２１ 頁。
參任遠：《句讀學論稿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８ 年，第 ９６—９７ 頁。
王逸：《楚辭章句》，嚴靈峰藏明萬曆十四年（１５８６）馮紹祖觀妙齋刊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景印，
１９７４ 年，第 １４４—１４５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馮友蘭：《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６２ 年，第 １４０ 頁。



鄭司農讀火絶之，云“禁凡邦之事蹕”，國有事，王當出，則宫正主

禁絶行者，若今時衞士填街蹕也。①

唐人賈公彦指出：

先鄭讀火絶之，則火字向上爲句也。其“禁”自與“凡邦之事蹕”

共爲一句。宫正既不掌蹕事，若如先鄭所讀，則似宫正爲王蹕，非也。②

清人孫詒讓（１８４８—１９０８）曰：

武億云：“司烜氏‘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’，此即火禁連文之

徵。”案：武説是也。此凡邦之事，與上文凡邦之大事，文例亦正同。先

鄭讀二句并不辭，故後鄭不從。③

兩漢之世，經文句讀已多異説。陸德明（５５６—６２７）《經典釋文·序録》云：

漢魏迄今，遺文可見，或專出己意，或祖述舊音，各師成心，製作如

面，加以楚夏聲異，南北語殊，是非信其所聞，輕重因其所習，後學鑽

仰，罕逢指要。夫筌蹄所寄，唯在文言，差若毫厘，謬便千里。……秦

皇滅學，加以坑焚，先聖之風埽地盡矣。漢興改秦之弊，廣收篇籍，孝

武之後，經術大隆，然承秦焚書，口相傳授，一經之學，數家競爽，章句

既異，踳駁非一。④

《易》爲群經之首，自漢迄今，學者於經文句讀，討論甚多。饒宗頤指出：

近時出土文獻的豐富，……令人目不暇給，……對訓詁學提供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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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賈公彦疏：《周禮注疏》，清嘉慶二十年（１８１５）南昌府學重刊宋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
書館景印，１９７３ 年，第 ５２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同上注。

孫詒讓撰，王文錦、陳玉霞點校：《周禮正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７ 年，第 ２２４—２２５ 頁。
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，１９８５ 年，第 １、６ 頁。
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無前例的嶄新資料，經典中通假字的亟待處理，異文的意外收獲，清代

學人夢想不到的多類型的文物記録，我們躬逢其盛，應該……急起直

追去整理、探究，纔不會辜負時代的賜與。……出土文字與經典互勘，

異文異體，每含新義，……若干簡帛上的已佚舊書，正須作綜合性的異

文異訓的結集，大可補陸德明之不逮，并以考證舊訓，以求改進之方。①

爲陸氏《釋文》補苴罅漏，固非個人力所能及。唯《易經》之句讀問題，盤根

錯節，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刊布之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内含簡文四
篇，首篇存簡 ５８ 枚，凡 １ ８０６ 字，整理者名之曰《周易》，其内容可與今本《周
易》對照者計 ３４ 卦，爲迄今所見年代最早之《周易》寫本，實堪爲文句斷讀
提供嶄新之思考綫索。今謹以涉及疊詞訓釋之爻辭句讀爲例，具陳管見

如下。

二、《夬卦》九三爻辭句讀辨正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·周易》第 ３８ 簡載《夬卦》爻辭 １３

字②，原考釋者濮茅左讀作“君子夬 ＝，蜀行遇雨，女雺又■，亡咎”，并云：

“夬”，《經典釋文》：“夬，決。”“夬夬”，果決不疑。“蜀”，《廣雅·

釋詁》：“蜀，猶獨耳。”《爾雅·釋山》“獨者蜀”，郭璞注：“蜀，亦孤獨。”

“女”，讀爲“如”。“雺”，《爾雅》：“天氣下地不應曰雺；地氣發天不應

曰霧；霧謂之晦。”鄭樵注：“雺，即蒙也。”《象》曰：“‘君子夬夬’，終无

咎也。”本句馬王堆漢墓帛書《周易》作“君子缺缺，獨行愚雨，如濡有

温，无咎”；今本《周易》作“君子夬夬，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，无咎”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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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饒宗頤：《在開拓中的訓詁學———從楚簡〈易經〉到新編〈經典釋文〉的建議》，載中山大學中國

文學系、中國訓詁學會合編之《第一届國際暨第三届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文

史哲出版社，１９９７ 年，第 １、４ 頁。
圖版見馬承源主編之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３ 年，第 ５０
頁。
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３ 年，第 １８８ 頁。



黄人二以爲濮氏斷讀非是，曰：

當斷爲“君子夬夬獨行，遇雨，如雺，有厲，无咎”……“如雺有厲”

四字，帛書本作“如濡有温”，今本爲“若濡有愠”，簡文“雺”字，讀如

“蒙”，古屬東部，“濡”爲侯部，陰陽對轉，故可通假，“濡”意爲“霑濡”，

經典皆然；而簡文“厲”字可能爲“愠”之■摹，抑或兩者爲可同存之異

文，僅語氣之别耳。此處意“君子夬夬獨行，遇下雨，若有霑濡，則有厲

（或有愠），但无咎”。①

二家皆言之成理，孰是孰非，甚難論定。

宋儒涵泳經文，以意逆志，早疑《夬卦》六三爻辭文詞或有錯倒。胡瑗

（９９３—１０５９）以爲：

此一爻有錯倒之文，當曰：“……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，君子夬夬，

无咎。”何則？三應于上，上爲陰柔被決之小人，夫既應于小人，爲小人

之所污辱，則何得无咎哉。又《象》曰：“君子夬夬，終无咎也。”以此固

知夬夬而後无咎也。……“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，君子夬夬，无咎”者，

夫雨者陰陽和合之所致也，衆賢方共決上六之一小人，而三獨應之，而

其志和合，故曰：“獨行遇雨。”夫小人之性，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今

夬決之時，君子得志而反爲小人所污辱，是獨遇雨而濡潤其身，且有愠

怒也。“夬夬”者，敢決之辭也。唯君子之人，性明而志果，居九三之

位，不爲應之所撓，奮然決之，乃得无咎也。②

朱震（１０７２—１１３８）則曰：

爻辭差錯，當云：“……獨行遇雨，君子夬夬，若濡有愠，无咎。”以

象考之傳爲是。……四爻不應，三獨上行而遇之兑，澤下流遇雨也。

言説小人而與之和也。兑，和説也。君子當此，則棄去情累，外決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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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黄人二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研究》，臺中：高文出版社，２００５ 年，第 ７１ 頁。
胡瑗：《周易口義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８ 册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８６ 年，第
３６１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而絶之，内自健決，決之又決。以上六兑，三動復成兑，夬夬也。乾爲

衣，坤爲裳，而遇兑澤霑濡也。巽多白眼，上視而不悦，愠也。若惡小

人之浼己，如遇雨霑濡其衣，又疾視之，有愠怒則无咎。故曰：“終无

咎也。”①

程頤（１０３３—１１０７）贊同朱説，并云：

爻辭差錯，安定胡公移其文曰：“……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，君子夬

夬，无咎。”亦未安也。當云：“……獨行遇雨，君子夬夬，若濡有愠，无

咎。”夬決，尚剛健之時。三居下體之上，又處健體之極，剛果於決者

也。……“獨行遇雨”，三與上六爲正應，方群陽共決一陰之時，己若以

私應之，故不與衆同而獨行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，故云“遇雨”。《易》中

言雨者，皆謂陰陽和也。君子道長，決去小人之時，而己獨與之和，其

非可知。唯君子處斯時，則能夬夬。謂夬其夬，果決其斷也。雖其私

與當遠絶之，若見濡污，有愠惡之色，如此則无過咎也。三健體而處

正，非必有是失也，因此義以爲教耳。爻文所以交錯者，由有“遇雨”

字，又有“濡”字，故■以爲連也。②

唯宋儒亦有以爲經文無■、不必改易者。郭雍（１１０３—１１８７）曰：

胡安定以“君子夬夬”在“若濡有愠”之下，伊川以“獨行遇雨”在

“君子夬夬”之上，皆以下有“无咎”二字難釋，然義亦可通，不必

疑也。③

朱熹（１１３０—１２００）亦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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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朱震：《漢上易傳》，收入徐乾學等輯、納蘭成德校刊之《通志堂經解》第 １ 册，同治十二年
（１８７３）粵東書局重刊廣州菊坡精舍藏康熙十九年（１６８０）刻本，臺北：大通書局景印，１９６９ 年，
第 ５１８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程頤：《易程傳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排印本，１９８７ 年，第 ３８７ 頁。標點經筆者稍加改動，以求合
於本文體例。

郭雍：《郭氏傳家易説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１３ 册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８６ 年，
第 １５２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君子之去小人，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。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，雖

爲衆陽所愠，然志在決陰，必能終去小人，故亦可得无咎也。……看來

舊本文義自順，……伊川改九三爻次序，看來不必改。①

諸家所言，莫衷一是。考楚簡《周易》“君子夬 ＝蜀行遇雨女雺又■亡咎”十
三字，連續書於一簡之上，并無錯倒，可知胡瑗、朱震、程頤之説，皆屬臆測，

并無實據。今人葉國良曰：

綜觀宋人之改《十翼》錯簡，……多於古無徵，此亦可驗宋儒學風

之一端矣。雖然，宋人亦非盡虚疑妄改，大抵其所以致疑者有三：

一、文體與同篇不類，二、文字與前後文不能聯屬，三、文例與同篇有

異。既已生疑，於是考之本篇、他篇，移之於文體類、文例同、文字能聯

屬處，是亦費盡思慮也。……宋儒之涵泳體會，未必不能發古來不疑

之覆。唯揣摩千餘年前之古籍，難保無高明之過矣。②

葉氏所言甚是。宋人不獨妄改《十翼》，於經文亦多虚疑，《夬卦》九三爻辭

即其一例。

《夬卦》九三爻辭中，“夬夬”一詞，最爲難解，王弼（２２６—２４９）曰：

夬爲剛長，而三獨應上六，助於小人，是以凶也。君子處之，必能

棄夫情累，決之不疑，故曰夬夬也。③

是王《注》讀“夬”爲“決”。孔穎達（５７４—６４８）云：

君子夬夬者，君子之人，若於此時，能棄其情累，不受於應，在於決

斷而无滯，是夬夬也。④

·３６２·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：楚竹書《周易》釋文辨正　

①

②

③

④

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，“中央圖書館”藏明成化九年（１４７３）江西藩司覆刻宋咸淳六年（１２７０）
導江黎氏本，京都：中文出版社景印，１９７９ 年，第 ８７７—８７８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葉國良：《宋人疑經改經考》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１９８０ 年，第 ４１ 頁。
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正義》，清嘉慶二十年（１８１５）南昌府學重刊宋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
書館景印，１９７３ 年，第 １０３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《周易正義》，第 １０４ 頁。



可知孔氏以“君子夬夬”四字爲句。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“夬夬”作“缺缺”，

今人劉大鈞曰：

今本“君子夬夬”，帛本作“缺缺”，古“夬”、“缺”二字互通。《老

子》第五十八章：“其民缺缺。”帛書甲本“缺缺”作“夬夬”，是其證。由

竹書亦作“夬夬”與今本同考之，今本與竹書作“夬”當爲古文，帛本作

“缺”或爲今文。①

鄧球柏據 《集韻》“缺……一曰少也”爲説，以爲“缺缺”當釋作“少而又

少”②。《説文》釋“缺”爲“器破也”，故夏含夷英譯“君子缺缺獨行”作“ｔｈｅ
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ｓｏ ｂｒｏｋｅｎｕｐ ｍｏｖｅｓ ａｌｏｎｅ”③。然二説似皆未安。王輝《古文字通
假釋例》一書指出：

缺與快通，《史記·秦本紀》：“殺其將景快。”《六國年表》、《楚世

家》景快并作景缺。快又與夬通，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“昔者堯攻叢枝胥

敖。”《釋文》枝作支，《齊物論》亦言此事，枝作膾，高亨《古字通假會

典》説枝當作快（輝按膾、快同音），支當作夬。④

高亨（１９００—１９８６）則以爲“夬”可假爲“趹”，訓“行疾貌”，《周易古經今注》

卷三云：

夬疑借爲趹，同聲系，古通用。《説文》：“趹，馬行皃，从足，夬聲。”

趹者，行疾之貌。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：“欶蹻趹步。”（原注：“步”字原

脱，王念孫校當有步字，《莊子·庚桑楚篇》，《釋文》引正有“步”字，今

據補。）高注：“趹，趣也。”是也。古或以赽爲趹，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“赽，

疾也。”亦或以駃爲趹，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“駃，奔也。”又或以決爲趹，《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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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劉大鈞：《今、帛、竹書〈周易〉疑難卦爻辭及其今、古文辨析（二）》，《周易研究》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
（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），第 ７ 頁。
參鄧球柏：《帛書周易校釋（增訂本）》，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１９９６ 年，第 ２５７ 頁。
Ｅｄｗａｒｄ Ｌ．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，Ｉ Ｃｈｉｎｇ牶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（Ｎｅｗ Ｙｏｒｋ：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，１９９６），
ｐ． １２１．
王輝：《古文字通假釋例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１９９３ 年，第 ７２６ 頁。



子·齊物論》：“麋鹿見之決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決，李云：‘疾貌。’”今語謂

行疾曰快，快本當作趹也。本卦夬夬皆借爲趹趹，行疾之貌也。若猶

而也，君子趹趹然獨行，遇雨而濡，只使人怒耳，固無咎也。故曰：“君

子夬夬獨行，遇雨若濡，有愠无咎。”①

連劭名由卦象以考“夬”之正解：

卦上兑下乾，一陰履五陽，陽息而決陰，故《彖》曰：“夬，決也。剛

決柔也。”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“夬，決也。有所破壞決裂之於終始

也。”……《説卦》云：“兑爲附決。”《易·旅》：“射雉，一矢亡。”于寶注：

“兑，決也。”決有開斷之意，渾沌決則天地開，《繫辭》云：“闢户謂之

乾。”闢即開，知卦名亦合於下卦乾象。乾爲健，兑爲鋭。下卦及上下

互體皆爲乾，精剛健鋭，勇進不息。《莊子·逍遥游》：“我決起而飛。”

《釋文》引李注：“決，疾貌。”《説卦》又云：“乾爲馬。”卦象馬疾行而鋭

進，故名曰決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“麋鹿見之決驟。”《釋文》引崔注：

“疾走不顧爲決。”②

連氏之説，頗能兼釋卦象與帛書所見異文，可從，而“夬夬”之義爲“疾行

貌”，亦幾可論定。故《夬卦》九三爻辭中，“夬夬”乃用以修飾“獨行”之貌

詞，“君子夬夬獨行”六字當連讀。

對楚竹書《周易》“蜀行遇雨女雺又■”八字，劉大鈞曾詳加考釋曰：

今本“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”，竹書作“蜀行遇雨，女雺又■”，帛本

作“獨行愚雨，如濡有温”。帛、今本“獨行”之“獨”，竹書作“蜀”，

“蜀”與“獨”其義相同。案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“蜀，猶獨耳。”是其證。竹

書“女雺又■”，“女”讀作“如”。“又”，讀作“有”，可證此句與帛本

“如濡有温”同。雺，《爾雅·釋天》：“天氣下地不應，曰雺。”《釋文》：

“雺或作霧。”然而《説文》“雨”部曰：“天氣下地不應，曰霿。”而《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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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高亨：《周易古經今注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３ 年，第 １４７ 頁。爲便於閲讀，部分引號、篇名號由
筆者補加。

連劭名：《帛書〈周易〉卦名校釋》，《文史》第 ３６ 輯（１９９２ 年 ８ 月），第 ６８ 頁。



雅·釋天》又曰：“地氣發天不應曰霧，霧謂之晦。”可證《釋文》釋“雺”

作“霧”并不確，然其義亦應相去不遠。帛本與今本作“濡”，或以義釋

“雺”，然由上下文義考之，竹書作“雺”，謂獨行遇雨，如雺有厲，其較

今、帛本作“濡”，似於義更勝。①

“蜀”讀爲“獨”，“女”讀作“如”，“又”讀作“有”，諸家無異議。唯“雺”字之

釋讀，則學者頗見分歧。禤健聰以爲：

“雺”字帛書本和今本均作“濡”。“雺”从“矛”得聲。矛，明母幽

部；濡，日母侯部。聲屬準雙聲，韻屬對轉，音近相通。②

陳斯鵬則謂“雺”當讀爲“霧”，其文曰：

《説文·雨部》云：“霿，天氣下，地不應曰霿。霿，晦也。从雨、瞀

聲。”又云：“霚，地氣發，天不應。从雨、敄聲（臣鉉等曰：今俗从務）。

雺，籒文省（小徐本作‘篆文霚省’）。”兩相比照，益見紛亂。其實，古

人也未必能真正把兩種“氣”嚴格區分。故訓材料中“霧”解爲“天氣”

或“地氣”均有（參宗福邦等《故訓彙纂》第 ２４６１ 頁）。可以認爲，
“雺”、“霚”、“霧”、“霿”都是同源的，它們之間甚至只是繁簡字的關

係。所以，簡文“雺”完全可以直接讀爲“霧”。③

周波贊同陳説，并曰：

竹書《周易》中的“雺”即“霧”字，傳世文獻又作“蒙”、“霿”、“瞀”

等。《説文》：“霧，地氣發天不應，雺，籀文省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雺，或作霧，

字同。”《五經文字》：“霧，雺，雾，三同，并莫侯反。上《説文》，中籀文，

下經典。”《玉篇》：“霧，同雺，天氣下地不應也。”《釋名·釋天》：“雺，

蒙也，日光不明，蒙蒙然。”《書·洪範》所舉的氣象徵兆中就有“蒙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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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劉大鈞：《今、帛、竹書〈周易〉綜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４ 年，第 ６８—６９ 頁。
禤健聰：《上博簡（三）小札》，簡帛研究網，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。
陳斯鵬：《楚簡〈周易〉初讀記》，清華大學孔子二千網，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。



“蒙”是一種咎徵。其云：“曰咎徵：曰狂，恒雨若；曰僭，恒暘若；曰豫，

恒燠若；曰急，恒寒若；曰蒙，恒風若。”皮錫瑞《今文尚書考證》云：“今

文‘蒙’作‘霧’。《史記》曰：‘曰霧，常風若。’《漢志》曰：‘霿，恒風

若。’應劭曰：‘人君瞉霿鄙吝，則風不順之也。’‘霧’字《漢志》、《續漢

志》引《大傳》作‘霿’，《文獻通考》引《大傳》作‘雺’，《宋書》、《隋書》

作‘瞀’，皆三家異文，實一字也。”①

周氏又指出：

簡文中的“雺（霧）”有兩種釋讀。其一，可依帛書和今本讀爲

“濡”。“濡”、“雺”二字一爲日紐，一爲明紐，聲屬準雙聲，又都屬侯部

疊韻，古音極近，可以通假。“雺”从“矛”聲，从“矛”之字可與“濡”相

通。如《詩·周頌·時邁》：“懷柔百神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柔本亦作濡。”

“濡”，沾濕。簡文“女（如）”同今本“若”，皆爲語氣詞。《易·大有》：

“厥孚交如。”孔穎達疏：“如，語辭。”竹書《易·大有》作“厥孚洨女”，

“女”亦用爲語辭。“■（厲）”，孔穎達疏：“危也。”今本作“愠”，帛書

作“温（愠）”。“愠”，《易·夬》陸德明《釋文》：“恨也。”“愠”，“厲”皆

有不順之意。言雖有不順，但終無咎害。

其二，可如字讀爲“霧”。簡文當斷句爲：“九晶（三）：藏（壯）于

頄，又（有）凶。君子夬夬蜀（獨）行，遇雨女（如）雺，又（有）■（厲），

亡（无）咎。”“獨行”，指三獨應上六。王弼注云：“夬爲剛長，而三獨應

上六，助于小人，是以凶也。”“如”同“與”，或爲語辭。“遇雨如霧”指

三、上六陰陽相遇，感而成雨霧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云：“陰陽相薄，感

而爲雷；激而爲霆；亂而爲霧；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；陰氣勝則凝而爲

霜雪。”“雨”、“霧”皆爲陰陽相感而生，且同爲咎徵。《象傳》云：“‘君

子夬夬’，終无咎也。”孔穎達疏：“衆陽決陰，獨與上六相應，是有咎也。

若能‘夬夬’，決之不疑，則‘終无咎’矣。”以上兩種釋讀，我們更傾向

於後者。因讀“雺（霧）”已可通達文意，無需再破讀爲“濡”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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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周波：《楚文字中的“雺”》，簡帛研究網，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。
周波：《楚文字中的“雺”》，簡帛研究網，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。



周説是也。“遇雨女雺”即“遇雨與霧”，故四字當爲一句。“又■”，今本作

“有愠”，皆不順之意。綜合諸本所見異文，楚簡《夬卦》九三爻辭似以斷作

“君子夬 ＝蜀行，遇雨女雺，又■，亡咎。”爲宜。

三、《旅卦》初六爻辭句讀辨正

楚竹書《周易》第 ５３ 簡載《旅卦》初六爻辭七字，濮茅左隸定作“■■此
丌所取■”①，并以爲可與今本《周易》“旅瑣瑣斯其所取災”及馬王堆帛書

《周易》“旅瑣瑣此亓所取火”相對照②。唯此條爻辭之斷讀，古來已多異

説，舉其要者，計有以下三種：

（１）旅瑣瑣斯，其所取災。
（２）旅瑣瑣，斯其所取災。
（３）旅瑣瑣，斯其所，取災。

今謹就楚簡、漢帛與今本《易經》所見，詳加比勘，其中相異之處，於考訂經

文句讀，或不無助焉。

劉大鈞指出：

今、帛本“旅瑣瑣”，竹書作“■■”。《説文》無“■”字，且今、帛本

“瑣”字重之作“瑣瑣”，而竹書只作“■”，疑義或與“瑣瑣”不同。③

何琳儀（１９４３—２００７）釋“■”字曰：

■，从■，角爲疊加音符，■之繁文。④

濮茅左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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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見馬承源主編之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３ 年，第 ６５ 頁。
參《竹書〈周易〉、帛書〈周易〉、今本〈周易〉文字比較表》，載前揭書，第 ２４６ 頁。
劉大鈞：《今、帛、竹書〈周易〉綜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５ 年，第 ９９ 頁。
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９８ 年，第 ８７３ 頁。



“■ ＝”，重文，字从角，■聲，可讀爲“瑣”，■、瑣同屬歌部，細小，
瑣碎。《抱朴子·守塉》：“拾瑣沙而捐隋和。”“瑣瑣”，猶“小

小”。……《象》曰：“‘旅瑣瑣’，志窮災也。”①

“瑣瑣”之義，異説頗多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曰：

瑣瑣，悉果反。或作璅字者，非也。鄭云：“瑣瑣，小也。”馬云：“疲

弊皃。”王肅云：“細小皃。”②

趙建偉以爲“瑣瑣”當讀爲“惢惢”③，并引高亨之言爲證。《周易古經今

注》卷四云：

疑瑣或借爲惢，《説文》：“惢，心疑也，从三心，讀若《易》‘旅瑣

瑣’。”可證瑣、惢古通用。許慎讀惢爲《易》之瑣，或即本於漢人故訓

歟？“旅惢惢”言旅人之多疑也。④

高説實本許書，唯《周易集解》引陸績（１８７—２１９）曰：

瑣瑣，小也。艮爲小石，故曰“旅瑣瑣”也。履非其正，應離之始，

離爲火，艮爲山，以應火，災焚自取也，故曰“斯其所取災”也。⑤

鄭玄（１２７—２００）亦云：

瑣瑣，猶小小也。爻互體艮，艮，小石，小小之象。三爲聘客，初與

二，其介也。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，而用小人瑣瑣然。客人爲言，不能

·９６２·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：楚竹書《周易》釋文辨正　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３ 年，第 ２０８ 頁。
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，１９８５ 年，第 １１６ 頁。
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趙建偉：《出土簡帛〈周易〉疏證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２０００ 年，第 １１６ 頁。
高亨：《周易古經今注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３ 年，第 １９６ 頁。
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明嘉靖三十六年（１５５７）聚樂堂刻本，收入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
（一）》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景印，１９８８ 年，第 １９８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辭曰非禮，不能對曰非禮。每者不能以禮行之，則其所以得罪。①

清人張惠言（１７６１—１８０２）詳釋鄭説曰：

旅莫大于聘客，故取象焉。卦離上艮下，三互巽爲進退，兑爲附

決。大夫出境，進退專之，故三爲聘客。初二同在艮體，以聘客言之，

三爲卿，二爲大夫，初爲士，故云“初與二，其介也”。下三爻同體艮，初

最在下而不正，故獨象小人瑣瑣然。《聘禮》記：“辭曰：‘非禮也敢。’

對曰：‘非禮也敢。’”此介爲賓設辭，故以不能爲罪。以義推之，六二旅

即次，次即大門外之西之次，“賓皮弁聘，至于朝，賓入于次”是也。②

鄭氏以《禮》説《易》，信而有徵，其説可從。

考季旭昇嘗論“此丌所取■”曰：

第五字，原考釋云：“恭敬，或讀爲‘舉’，喻身處人下，不得有所安、

有所舉，志窮且困，以爲災禍自至。”并舉《馬王堆》作“此亓所取火”，

今本《周易》作“斯其所取災”。旭昇案：對照今本《周易》，《馬王堆》

本“火”字讀爲“禍”；則“上博三”此字似可讀爲“瘏”，《毛詩·周南·

卷耳》：“我馬瘏矣。”毛傳：“瘏，病也。”“瘏”與簡文從“與”之字聲近

韻同。③

于豪亮於帛《易》“火”字别有説焉，其文曰：

帛書《旅》之初六：“旅瑣瑣，此其所取火。”通行本作“斯其所取

災”。按：火與災義近。《左傳》宣公十六年：“凡火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

災。”《穀梁傳》昭公九年：“夏四月，陳火。國曰災，邑曰火。”《公羊

傳》襄公九年：“曷爲或言災，或言火？大者曰災，小者曰火。”三傳解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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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賈公彦疏：《儀禮正義》，清嘉慶二十年（１８１５）南昌府學重刊宋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
書館景印，１９７３ 年，第 ２８５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張惠言：《周易鄭氏義》，收入阮元主編之《皇清經解》，咸豐庚申（１８６０）廣州萃文堂補刊本，臺
北：復興書局景印，１９６１ 年，第 １３４２９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季旭昇：《〈上博三·周易〉零釋七則》，簡帛研究網，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。



各不相同，但均以災與火并舉，正是因爲災與火含義相近之故。在 《詩

經》中，火字在微部，如《七月》以火、衣韻，又以火、葦韻，《大田》以稺、

火韻，均説明火字在微部。在這裏，火字與上文的瑣字叶韻，則火字應

在歌部。《詩·汝墳·傳》和《爾雅·釋言》并云：“燬，火也。”表明燬

與火讀音相同，燬字本來也在微部，然而帛書《稱》云：“先天成則燬，非

時而榮則不果。”燬與果韻，則燬可以讀爲歌部字。燬讀爲歌部字是火

讀爲歌部字的有力的旁證。又《方言·十》：“淉，火也。楚轉語也。猶

齊言浘，火也。”《廣韻》淉字與裸字讀音相同，均在换韻，换韻古在元

部，歌、元對轉，故與歌部最近。而且在《周禮》的《大宗伯》、《小宗

伯》、《肆師》諸篇，裸字或書爲果，更是讀爲歌部了。看來火字讀爲歌

部，起源於方音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到了東漢就普遍讀爲歌部了。①

劉大鈞則以爲：

今本“斯其所取災”之“災”，帛本作“火”，竹書作“■”。案今本

《豐卦》六五爻“有慶譽”，帛本作“有慶舉”，竹書作“有慶■”，如以上

下文意思之，今本作“譽”似不如帛本作“舉”於義更勝。今本《旅卦》

六五爻“終以譽命”，帛本作“冬以舉命”，竹書此爻殘缺。《象》釋此爻

曰：“終以譽命，上逮也。”若以“上逮”釋之，則此字依帛本作“舉命”似

於義更勝。“舉”與“譽”字以音形相近而可通假。考《戰國策·西周

策·周君之秦》：“不如譽秦王之孝也。”而《史記·周本紀》引“譽”作

“舉”是其證。故《豐卦》六五爻今本“慶譽”之“譽”，帛本亦作“舉”。

故竹書此“■”字似應讀作“舉”。勿論此字作“譽”作“舉”，其義皆與

今、帛本作“災”作“火”不同。因竹書之“災”字作“■”，如今本《无妄

卦》六三爻“邑人之災”，竹書作“邑人之■”；《小過卦》上六爻之“災

眚”，竹書作“■■”，皆其證。案《玉篇》火部第三百二十三釋“災”字

曰：“天火也，害也，又作巛。”并云“災”之古文作“■”，“■”即竹書

“■”字之異體。今本作“取災”，帛本作“取火”，當以帛本作“取火”得

此爻之確義。理由有二：第一，今本《旅卦》六二爻“旅即次，懷其資”，

九三爻“旅焚其次，喪其童僕，貞厲”，上九爻“鳥災其巢，旅人先笑後號

·１７２·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：楚竹書《周易》釋文辨正　

① 于豪亮：《帛書〈周易〉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（１９８４ 年 ３ 月），第 ２１ 頁。



咷”，其辭皆以韻讀，唯初爻不同，如依帛本作“火”，則“火”字正與上

文“瑣”字協韻，以此而合其餘爻辭之例。第二，九三爻稱“旅焚其次”，

上九爻稱“鳥焚其巢”，其辭皆與火應，故《象》稱：“以‘旅’在‘上’，其

義‘焚’也。”故由如上兩點考之，帛本作“火”，方得今本“災”、竹書

“■”之“天火”確義。①

諸家見解雖不盡同，唯“■”有“凶災”之義，則衆口一辭，并無異議。

又，郭京云：

嘶字并合作之嘶賤之義，不合作斯此之意。觀詳經注，察其義理，

亦甚分明可知矣。②

宋人王應麟（１２２３—１２９６）曰：

唐郭京謂斯合作嘶，愚按《後漢·左雄傳》：“職斯禄薄。”注云：

“斯，賤也。”不必改嘶字。③

清人李光地（１６４２—１７１８）贊同王説，并云：

《易》中初爻，多取童稚小子之象，在《旅》則童僕之象，王氏之説

是也。④

諸家所言皆源出王弼《注》，王氏釋《旅卦》初六爻辭曰：

最處下極，寄旅不得所安，而爲斯賤之役，所取致災，志窮且困。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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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劉大鈞：《今、帛、竹書〈周易〉疑難卦爻辭及其今、古文辨析（三）》，《周易研究》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
（２００５ 年 ２ 月），第 ７ 頁。
郭京：《周易擧正》，清宣統三年（１９１１）宸翰樓叢書本，收入嚴靈峯主編之《無求備齋易經集成》
第 １６４ 册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景印，１９７６ 年，第 ６８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王應麟撰、翁元圻注：《困學紀聞》，國學基本叢書本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５６年，第 ６６頁。
李光地纂、劉大鈞整理：《周易折中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１９９８ 年，第 ４５０ 頁。
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正義》，清嘉慶二十年（１８１５）南昌府學重刊宋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
書館景印，１９７３ 年，第 １２８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周悦讓云：

注斯賤連言，則斯乃厮養之厮也。經宜以“旅瑣瑣斯”爲句。爻辭

多合韵，斯與災及二爻資、次皆韻也。……《漢書·張耳傳》注：“蘇林

曰：‘厮，取薪者也。’”據《説文》：“斯，析也。”《詩》曰：“斧以斯之。”云

云。則斯政以析薪得名，字本宜作斯，下文童僕資斧，蓋皆從此爲之

辭也。①

毛奇齡（１６２３—１７１６）則以爲當以“斯其所”爲句，并云：

旅人本猥屑，而此當艮止下柔，尤纖細之至者。……寄居櫩牖，所

踞纔尺寸，而與同行者較量彼此，必至分析其處所而後已，此何如旅

也。夫寄迹天涯，固已逼仄，所恃廣大自處，與同行相親，庶足慰藉，而

瑣瑣如是，此豈能免患者，其窮而致災必耳。

按：斯本作分析解，其又作語詞者借焉耳。故《説文》以斯爲分，

《爾雅》以斯爲離，《毛詩》“斧以斯之”以斯爲析薪之義，且傍通廝嘶，

正以析薪爲嘶賤廝養所有事。……考《易》例凡其字不下百十，俱有實

指，并無憑虚作轉詞者。如《屯》之“屯其膏”、《賁》之“賁其趾”，類

此。……况《豐》、《旅》二卦合十六其字，其指住止者凡六，如其家、其

屋、其户、其所、其次、其巢，類此。云斯其所，正與蔀其家、焚其次同，

蓋云析其所在也。且所之爲義世亦不解久矣。所者，旅寓也，又曰行

居之名。故鄭詩“獻于公所”謂“苃舍之所”，而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

所，蔡邕獨斷云：“天子以四海爲家，故指行在爲所。”是也。……此爻

以瑣、所爲韻，正哿語之協。……又此《旅》初爻，即《豐》上爻也。在

《豐》上則爲蔀屋，在《旅》下則爲斯所，其反對確切又如是。②

俞樾（１８２１—１９０６）曰：

·３７２·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：楚竹書《周易》釋文辨正　

①

②

周悦讓著，任善、張雪庵校點：《倦游庵槧記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１９９６ 年，第 ２３—２４ 頁。原書點
校者於引用古籍處未加書名號及引號，今補。

毛奇齡：《仲氏易》，收入阮元主編之《皇清經解》，咸豐庚申（１８６０）廣州萃文堂補刊本，臺北：復
興書局景印，１９６１ 年，第 １２８０—１２８１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


王氏（引者案：指王弼）蓋讀斯爲廝，故云斯賤之役。然於文義，

殊爲未安。此當以斯其所爲句，《説文·斤部》：“斯，析也。”析之則離，

故斯亦訓離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斯，離也。”《列子·黄帝篇》：“不知斯

齊國幾千萬里。”張湛《注》曰：“斯，離也。”然則“斯其所”者，離其所

也；斯其所取災，言離其所乃取災害也。此爻“斯其所”，與六二“旅其

次”，義正相反。①

吳汝綸（１８４０—１９０３）亦曰：

初六“斯其所”，三字爲句，與“瑣”爲韻，取“災猶起凶見凶”之例。

《爾雅》：“斯，離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斯，敗也。”“斯其所”者，失居之象。

《象》云“志窮”，釋“瑣瑣”之義。鄭、陸并云“瑣瑣”，小也。見小，故

“志窮”也。②

尚秉和（１８７０—１９５０）則引《易林》以證成俞、吳二家之説：

《易林·履之旅》云：“願慕群旅，不離其巢。”不離其巢，正斯

其所之反也。斯其所者，離其所也，即離其巢之義也。又《大畜之

旅》云：“安其室廬，傅母何憂。”安其室廬，仍斯其所之反。又《復

之旅》云：“二人輦車，徙去其家，井沸釜鳴，不可以居。”徙家，正斯

其所也；不可居，即取災也。蓋艮爲巢、爲室廬、爲家，而艮以止爲

義，能艮止，故不離其巢、安其室家而吉。不能艮止，則徙去其家而

凶。凶則災也。《易林》之解此語，可謂至明晰矣。……《易林》謂

“斯其所”爲離其所，是以三字爲句也。俞氏亦謂斯其所句，并謂

“斯其所”與下“旅即次”對文（愚按，與三爻“焚其次”亦對文———

尚氏原注）。吳謂“斯其所”句與上“旅瑣瑣”爲韻，尤能還西漢以

前之舊讀。皆不本《易林》而能與《易林》闇合，二千年之■詁由斯

而明，二千年之錯讀由斯而正。然非《易林》，孰能證俞、吳二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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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俞樾：《群經平議》，收入王先謙主編之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，清光緒十四年（１８８８）江陰南菁書院刊
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景印，１９６５ 年，第 １５４６９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吳汝綸撰，徐壽凱校點：《易説》，收入《吳汝綸全集》第 ２ 册，合肥：黄山書社，２００２ 年，第 １７３—
１７４ 頁。



詁之當哉。①

案：楚簡及帛書《周易》“斯”作“此”，而“此”并無“賤”、“析”、“離”等義。

應劭（１８９—１９４）《風俗通義》云：

小人愚而善畏，欲信其説，類復裨增；文人亦不證察，與俱悼懾、邪

氣承虚，故速咎證。《易》曰：“其亡斯自取災。”若叔堅者，心固於金石，

妖至而不懼，自求多福，壯矣乎！②

可證“旅瑣瑣，斯其所取災”方爲正讀。

四、結　 　 語

１９９４ 年春，上海博物館自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戰國竹簡，其内容廣
涉文、史、哲、宗教、音樂、軍事諸範疇。有關楚竹書入藏上海博物館之經

過，朱淵清曾作扼要叙述：

１９９３ 年冬，香港文物市場上出現了一些漢代彩繪漆器，但未發現
竹簡。途經香港的馬先生（引者案：指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）敏

鋭地注意到這一情況，并請香港中文大學的古文字專家張光裕教授留

意關注。１９９４ 年春，張先生在文物市場上發現了竹簡，其風格與郭店
楚簡相似，内容多不見於今存古籍，即告知馬館長。１９９４ 年 ４、５ 月間，
香港文物市場共發現了三批竹簡。竹簡在盜掘走私到香港過程中多

有散失，多方找到的 １ ２００ 餘枚簡僅是其中一部分。在香港朋友的集
資資助下，瀕臨流失的珍貴竹簡終於爲上海博物館如願收購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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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秉和：《焦氏易詁》，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景印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，１９７１ 年，第
１０４—１０５ 頁。標點爲筆者所加。
應劭撰、王利器校注：《風俗通義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１ 年，第 ４１８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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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若楚竹書中《周易》一篇之獨特價值，濮茅左有以下説明：

楚竹書《周易》的出現爲我們了解、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

靠的文物資料，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。儘管有一部分竹簡

散失，但是，我們從中還是可以看到先秦時期《周易》文本的基本面

貌。……楚竹書《周易》的發現，使我們對卦爻辭能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
今天我們不但能够看到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中的易學考古資料，而且還

看到了更多的出土文獻，如帛書《周易》、阜陽漢簡《周易》，及與《周

易》相關的馬王堆漢墓帛書《二三子》、《繫辭》、《易之義》、《要》、《繆

和》、《昭力》，王家臺出土的秦簡等。通過楚竹書《周易》與其他出土

文獻、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，可以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用字情況，也能

使我們在考釋中客觀地采納本字説，或通借説，從而對卦爻辭能有更

準確的解釋。①

陳燮君指出簡文整理有兩大難題：

一爲“簡文識讀”。……簡文字體爲楚國文字，識讀十分不易。楚

簡文字爲戰國時的東土一系，即六國文字，待秦統一後，與秦文字的不

合寫法已被廢除，漢晉時辨識六國文字已屬難事，今人更感不

易。……二爲“依序排簡”。竹簡共達一千二百餘支，爲劫餘截歸，有

的是殘簡，排序十分不易。竹簡分批抵滬，有的在購置時已經分散。

“劫餘”另加“流散”，無疑爲排簡工作增添了新的難度。②

竹書《周易》整理者濮茅左於文字訓詁、簡序排列多所發明，篳路藍縷，功在

椎輪。唯經義宏深，濮氏釋文所采句讀，間亦不無可議者，本文試爲之審定

可否，蓋亦附尺壤於崇丘，勉千慮之一得云爾。

（作者單位：香港大學附屬學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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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第 １—２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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